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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规定》有五大变化《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日前发布，相比去年，今年高招政策至少有五大变化。变化

一民办高校招生章程须备案 去年，规定只对普通高校招生章

程作出规定，要求高校于5月1日前向社会及考生公布招生章

程。今年规定特别强调招生章程（包括民办高等学校的招生

章程及广告）必须经高等学校的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

和招生政策规定进行审核备案。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对学校招

生章程及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变化二综合评价首进

电子档案 考生电子档案是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主要依据。去

年，考生电子档案内容主要包括考生报名信息（含身份证号

、思想政治品德考核鉴定或评语等）、体检信息、志愿信息

、成绩信息和考生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诚信记录（主要

指考试违规以及在招生其他环节违规的简要事实及处理结果

）等五部分。 今年，规定增加了有高中新课程毕业生的实验

省区要提供应届高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这一项要求。

变化三明确“依法受过处罚的考生” 去年，规定要求对受过

违纪处分或依法受过处罚的考生，提供所犯错误的事实、处

理意见和本人对错误的认识及改正错误后的现实表现等翔实

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今年，规定明确，受过刑事处罚

、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或违纪处分的考生，要提供所犯错误的

事实、处理意见和本人对错误的认识及改正错误的现实表现

等翔实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变化四中外合作办学不再



单独录取 去年，高校各批次录取原则为：同一高等学校同一

学历层次的招生计划应安排在同一批次录取；如确有必要，

可以将同一高等学校的不同专业安排在属于同一学历层次的

不同批次录取；但同一学校、同一专业、同一学历层次的全

部招生计划，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须安排在同一批次录

取，并执行经有关部门批准的相同学费标准。 今年则在此规

定上增加了一条，“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应与本校

在同一地区招生的其他专业安排在同一批次录取。”变化五

本科录取应在7月底结束 去年的招生规定要求，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录取工作应于7月上旬开始，其中本科第一批次录取

应在7月10日至15日之间开始，20日之前完成；全部各批次录

取工作应在8月20日之前结束。 今年则要求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本科第一批次录取应于7月10日至15日开始。本科录取

应在7月31日之前结束，高职（专科）录取应在8月20日之前

结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